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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资源管理改革

1.1.怎么样吸引人与留住人？

1.1.1.股权激励制度的兴起

1.1.2.如何制定科学的股权激励方案？

1.2.用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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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一、标准用工模式与非标准用工模式

1.2.2.二、用工要素的分析：一定要正式工吗？

1.2.3.三、用工强度的归类：一定要全职工吗？

1.2.4.四、用工弹性的小结：一定要长期工吗？

2. 用工风险防范

2.1.劳动合同的起草与审核

2.1.1.劳动合同的特殊条款

2.1.2.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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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劳动纠纷的预防

2.2.1.制定相关劳动规章制度与公示

2.2.2.调岗和业绩改善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2.3.日常工作记录与绩效考核

2.2.4.离职谈话与离任审计

2.3.劳动纠纷的处理

2.3.1.劳动仲裁

2.3.2.劳动诉讼

2.3.3.调解

2.3.4.经济赔偿

2.4.商业秘密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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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案例

2.4.1.1.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诉宋文彬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2.4.1.1.1.案件过程

　 　 一审：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 0116民初 1497号

（2016年 10月 25日）

　 　 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 02民终 294号（2017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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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中 786号（2017年 6

月 20日）

2.4.1.1.2.案情

宋文彬自 2007年任工程师起，可以接触到生产日报表等商业秘密

宋文彬在离职时，违反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的约定，将中石油天然气公

司的生产日报表带走，持有至今

宋文彬离职后持有涉案生产日报表且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过程中作为

证据使用生产日报表

2.4.1.1.3.焦点

生产日报是否属于商业秘密

持有和提交生产日报是否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2.4.1.1.4.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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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

一、被告宋文彬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商业

秘密的侵权行为

二审

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 0116民初 1497号民事判决

案生产日报表并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不属于商业秘密

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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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中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再审申请

涉案生产日报表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商业秘密

宋文彬离职后持有且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过程中提交涉案生产日报表

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2.4.2.商业秘密法规

2.4.2.1.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

2.4.2.1.1.第 9条

2.4.2.2.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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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1.第二百一十九条

2.4.3.注意事项

2.4.3.1.加强员工商业秘密培训

2.4.3.2.制定保密制度并加强管理

2.4.3.3.保密协议的签订

2.4.3.4.员工离职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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